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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本院 102 年地方政府年度總決算審核報告審

議小組移來：臺北市政府辦理市政府轉運站

BOT 案雖獲多項獎項，惟開發基地依法減免

地價稅之認定失據，致衍生履約爭議，1 億

6,740 萬餘元土地租金迄未收取，是否涉有

違失？確有深究之必要。 

貳、調查意見： 

據本院民國(下同)一○二年地方政府年度總決算審

核報告審議小組移來：「臺北市政府辦理『市政府轉運

站獎勵民間投資興建營運案』(下稱市府轉運站 BOT 案)

開發基地依法減免地價稅之認定失據，致衍生履約爭議

，一億六、七四○萬餘元土地租金迄未收取，是否涉有

違失？確有深究之必要」乙案，經函請臺北市政府(下稱

北市府)及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就市府轉運站開發基地

地價稅減免及土地租金相關事項提供詳實說明及查核資

料，並約詢北市府相關主管人員。業已調查竣事，茲臚

列調查意見如後： 

一、北市府辦理「市府轉運站 BOT 案」開發基地減免地價

稅，漏未於核定時釐清相關法令及適用減免面積，致

該案後續滋生履約爭議，損及政府權益，核有疏失： 

(一)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第三十九

條：「參與重大公共建設之民間機構在興建或營運

期間，供其直接使用之不動產應課徵之地價稅、房

屋稅及取得時應課徵之契稅，得予適當減免。前項

減免之期限、範圍、標準及程序，由直轄市及縣 (

市) 政府擬訂，提請各該議會通過後，報財政部備

查。」、第四十一條：「民間機構依第二十七條所

經營之附屬事業，不適用本章(第三章融資及租稅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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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之規定」，爰附屬事業無減免地價稅之適用。且

查上開法令於九十三年時業經明定。 

(二)北市府於九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制定臺北市促進民

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減免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

自治條例(下稱自治條例)，同年月三十日臺北市稅

捐稽徵處為辦理相關地價稅、房屋稅及契稅徵免事

宜，函請北市府所屬各機關提供各該單位主辦而由

民間機構參與重大公共建設，在興建或營運期間經

核定供直接使用之不動產清冊，以輔導辦理租稅減

免。九十三年十二月二日北市府交通局（下稱交通

局）向該處申請市府轉運站 BOT 案開發基地地價稅

減免。同年月十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函請

該局檢附該計畫案及合約書等相關文件，申請辦理

免徵地價稅。交通局於同年月二十一日函送招商說

明書、開發經營契約、設定地上權契約及該案經北

市府認定屬重大公共建設函影本，請臺北市稅捐稽

徵處信義分處辦理免徵地價稅事宜，同年月三十日

該分處函復該局，核定該案依自治條例第四條第一

項規定，自九十四年起至九十八年止免徵地價稅。

依該案設定地上權契約第 3.1 條：「自地上權完成

登記之日起計付土地租金。每年土地租金應繳金額

……興建期按本基地依法應繳納之地價稅乘以百分

之九八點八五計收……」，爰該等年度民間機構統

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統一開發公司)亦未計收

土地租金。嗣該分處於九十九年八月五日發函向臺

北市公共運輸處(下稱公運處)依促參法第三十九條

、第四十一條補徵該案開發基地九十四至九十八年

地價稅，合計新台幣(下同)一億六、九三五萬三、

六二二元，公運處納入一○一年度預算編列繳納。

公運處並於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函請統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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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補繳土地租金一億六、七四○萬六、○五五元

，惟該公司拒不繳納，並於一○○年八月九日向協

調委員會申請土地租金計收爭議之協調，協調委員

會於一○一年一月十二日決議：「……如雙方未能

就補救措施達成共識，建議依契約第 18.2 條之規定

交付仲裁解決」，北市府爰於同年六月十四日提送

仲裁，一○三年一月十三日仲裁庭作出仲裁判斷，

統一開發公司已於同年月二十三日依仲裁判斷繳付

予該府九十四年至九十八年土地租金一億二、三四

○萬五、六一二元，及自一○二年七月十九日起至

清償日止依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三一七萬八

、一一七元。綜上，該案土地租金計收爭議肇因於

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九十三年核定該案全部

基地面積一萬六、二八○帄方公尺免徵地價稅，復

於九十九年因重行計算可減免地價稅之土地面積僅

一、○七七‧七帄方公尺，向公運處補徵土地面積

一五、二○二‧三帄方公尺九十四年至九十八年共

五年之地價稅。 

(三)依該府約詢說明 (一○三年四月八日府授交運字

10330754200 號函)，略以： 

１、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二十三條規定，公有土地依管

理機關或使用機關之申請或檢附之證明文件核定

減免，免辦實地勘查，且該案土地於申請減免時

為未開發之空地。 

２、依當時(九十三年)法令並無針對「直接使用」定

義或有相關函釋。轉運站取得使用執照後，該市

稅捐稽徵處發現基地興建項目除公共運輸場站設

施外，尚有一般零售業、餐飲、旅館等，函詢主

辦機關經函復上述附屬設施無法視為提供重大公

共建設直接使用，據以補徵非屬重大公共工程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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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使用土地面積之地價稅。 

(四)惟查： 

１、依土地稅法第四十條，地價稅由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稽徵機關按照地政機關編送之地價歸戶冊及

地籍異動通知資料核定。經查，九十三年十二月

十日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函請交通局檢附

該計畫案及合約書等相關文件以申請辦理免徵地

價稅事宜時，並未要求載明適用減免面積等核課

資料；再依該府約詢書面說明，交通局九十三年

十二月二十一日函送相關申請資料，其中招商說

明書已揭示除作轉運站外該案尚包含其它商業使

用附屬設施，依該案招商說明書所載：「轉運站之

相關設施分為轉運站設施與非轉運站設施……轉

運站設施為本開發計畫非公共設施的部分，如多

目標使用之商場、辦公室(非客運業者使用部分)

等空間，轉運站經營業者可以自行規劃其使用方

式……」；依開發經營契約第 1.1 條「契約範圍」

亦載明：「包括市府轉運站及其相關附屬設施、附

屬事業及多目標使用部分之興建、營運及移轉」，

爰相關文件皆揭示該案包含附屬設施。則該分處

自應依土地稅減免規則第二十三條，就上開文件

所載，請交通局查告供重大公共建設直接使用及

附屬設施使用之範圍、面積，以釐清適用減免之

面積，惟該分處並未辦理，逕核定全部基地面積

免徵地價稅。 

２、再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九十六年五月十八

日工程計字第 09600196260 號函釋：「促參法第三

十九條第一項所指供其直接使用之不動產範圍，

係為供民間機構興建或營運公共建設所需使用之

土地及建物，且不包括供其所經營附屬事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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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不動產」，市府轉運站 BOT 案於九十九年一月

十二日取得使用執照，臺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

處九十九年五月六日函詢公運處，略以：「該案坐

落建物地下五層至地上三十一層，除交通轉運站

外，其他範圍依建物使用執照主要用途別為：公

共事業設施、一般零售業甲組及乙組 (大型商

場)、機車停車空間、一般事務所、餐飲業、國際

觀光旅館業建物部分，是否符合自治條例第五條

供直接使用之新建自有房屋」，該處同年月二十六

日函復，略以：「除轉運站為本 BOT 案之交通公

共建設主體，公用事業設施及公共停車場部分屬

相關必要設施，其餘如商場、旅館、辦公室等其

他業態應屬 BOT 開發案之附屬設施，爰除轉運

站、公用事業設施及公共停車場部分外，餘尚無

法視為提供重大公共建設直接使用之新建自有房

屋」，臺北市稅捐稽徵處於九十九年八月五日函予

公運處，以系爭土地之部分面積有供商場、旅館、

停車場等使用，與促參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一

條免稅規定不符，補徵地價稅。 

３、按促參法第三十九條及第四十一條於九十三年時

業經明定，即使當時(九十三年)並無針對促參法

第三十九條「直接使用」有相關函釋，惟因附屬

事業不適用租稅優惠業經明定於該法第四十一

條，又交通局九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函送相關

申請資料業揭示該案包含附屬設施，則該市稅捐

稽徵處信義分處於核定全部基地面積免徵地價稅

前，應查明該案附屬設施使用之範圍、面積，惟

該分處於九十三年核定免徵時未能請交通局查

告，而嗣於該案取得使用執照後始就附屬設施是

否符合供重大公共建設直接使用函詢主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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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辦理補徵，洵有未當。 

４、且依該府約詢書面說明，自治條例於九十三年十

一月十五日公布施行，該案係該府依促參法核定

採 BOT 方式開發營運之首座轉運站，當時相關稅

捐減免經驗尚未熟稔，且財政部未就是類案件明

確規範適用條件，致稅捐減免之核定發生爭議。 

(五)綜上，北市府辦理「市府轉運站 BOT 案」開發基地

減免地價稅，漏未於核定時釐清適用減免面積，致

該案後續滋生履約爭議，損及政府權益，核有疏失

。 

二、北市府就「市府轉運站 BOT 案」仲裁判斷，未獲合

理之判斷結果，尚難謂無損該府權益一事，未能切實

檢討，洵有未當，惟五十年特許權之原起止年月仍應

維持不變，以維政府權益： 

(一)查統一開發公司於第四次仲裁庭後針對該案仲裁提

出反請求書，其中備位聲明提及展延一○三年及一

○四年權利金繳納日期，並將按臺灣銀行三年以上

定存牌告年利率百分之○‧六二計算一○三年及一

○四年權利金展延利息繳納該府，以彌補雙方承擔

九十四年至九十八年土地租金風險而受之損害；該

府針對該公司所提之反請求書請該案委託律師撰擬

反請求答辯書，當中針對統一開發公司反請求書之

先位、備位聲明訴求皆請求仲裁駁回。惟嗣仲裁庭

所作出之決定，統一開發公司一○三年及一○四年

開發權利金各緩繳七年，緩繳期間僅收取百分之○

‧六二利息，北市府未獲合理之判斷結果。次查北

市府於仲裁時請求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之翌

日起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收土地租金利息，惟經仲

裁結果，其計收始點為一○二年七月十九日，兩者

差異達二年七個月，亦未獲合理之土地租金利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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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始點，爰依上開仲裁判斷結果，尚難謂無損該府

權益。 

(二)依該府一○三年四月八日府授交運字 10330754200

號函約詢說明：「本案地價稅核課及收取土地租金

之處理過程均依相關法令及契約約定辦理，就統一

開發公司認有情事變更所致之爭議，業於一○一年

六月十四日提出仲裁，本府於仲裁庭持續主張統一

開發公司應依約繳納地租，並已取得對本府有利之

仲裁判斷結果……本府已全數追回市府轉運站九十

四至九十八年土地租金，爰本案經本府積極辦理並

無損及本府權益。」再依該府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府授交運字第 10331113900 號函約詢後說明：「本

府自始皆主張統一開發公司須一次繳足九十四年至

九十八年間土地租金，並無接受該公司得以緩繳一

○三年及一○四年權利金，且以年利率百分之○‧

六二計算緩繳期間利息之情事。至仲裁判斷中有關

統一開發公司一○三年及一○四年開發權利金各緩

繳七年及緩繳期間僅收取百分之○‧六二利息之部

分，係仲裁庭綜合考量雙方之損害所作出之決定。

」、「本案係本府九十九年主動發覺九十四年至九

十八年該土地不符地價稅減免規定，為確保本府權

益爰主動通知並補發稅單，由公運處於九十九年十

二月二十七日函統一開發公司應相對繳納地租，爰

本府於仲裁階段爭取自通知日之翌日起算地租延遲

給付日期。仲裁判斷起算利息日為一○二年七月十

九日屬仲裁判斷之心證決定。」爰該府認為，該府

已全數追回市府轉運站九十四至九十八年土地租金

，爰該案經積極辦理並無損及該府權益；仲裁判斷

中有關統一開發公司一○三年及一○四年開發權利

金各緩繳七年及緩繳期間僅收取百分之○‧六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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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之部分，係仲裁庭綜合考量雙方之損害所作出之

決定；仲裁判斷起算利息日為一○二年七月十九日

屬仲裁判斷之心證決定。 

(三)惟按，該案九十九年經該府通知補發稅單係因九十

三年該府漏未於核定時釐清適用減免面積之疏失所

致，該案後續滋生履約爭議，公運處九十九年十二

月二十七日通知統一開發公司補繳一億六、七四○

萬六、○五五元土地租金起，至一○三年一月十三

日仲裁結果確定止，該府費時三年餘，歷經多次開

會協商、提送協調委員會協調，委託律師協處及交

付仲裁等，北市府於一○一年六月十四日提送仲裁

，至一○二年十二月三日召開五次仲裁詢問會，始

將該案土地租金計收爭議處理至有具體結果，期間

耗費大量公務資源、人力及仲裁相關費用，該府就

前述項目仍未獲合理之判斷結果。又統一開發公司

提出反請求以展延一○三年及一○四年權利金繳納

日期，係為彌補該公司承擔九十四年至九十八年土

地租金風險而受之損害，雖屬仲裁判斷之心證決定

，仍為不利之判斷結果，尚難謂無損該府權益，且

係仲裁庭綜合考量雙方之損害所作出之決定，仍係

因該府疏失所致。爰依該府前揭說明，顯未能切實

檢討，洵有未當，惟五十年特許權之原起止年月仍

應維持不變，以維政府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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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函請臺北市政府確實檢討改進見復。 

二、抄調查意見，送請審計部臺北市審計處參考。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交通及採購委員會、內

政及少數民族委員會、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聯席會議處

理。 

調查委員：李復甸  

陳永祥 

洪德旋 


